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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年 5月 23日召开的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0年 6月 8日召开的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

关议案。2020年 12月 2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期的议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了

一次调整。 

为了更好地落实双方战略合作目标，深化市场拓展、网络优化、集中采购等

方面的措施实施，经与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韵达股份”）及其全

资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福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杉投资”）协商一

致，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1年 1月 24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就将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发行对象由福杉投资调整为福杉投资的母公司韵达股份事宜，对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了相应调整。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调整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调整的具体内容 

经公司与特定对象协商并研究，公司董事会同意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

象由福杉投资调整为福杉投资的母公司韵达股份（韵达股份持有福杉投资 100%

的股权），发行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具体情况如下: 

（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调整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福杉投资有限公司，共 1

名特定对象，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一次性认购。 

调整后：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共 1名特定对象，发

行对象以现金方式一次性认购。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调整履行的相关程序 

2021年 1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对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的发行对象进行了调整。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其中： 

事前认可意见认为：为了更好地落实双方战略合作目标，深化市场拓展、网

络优化、集中采购等方面的措施实施，经公司与相关发行对象协商并研究，公司

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进行调整，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由福杉投

资调整为福杉投资的母公司韵达股份,公司就前述事项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独立意见认为：经审议，我们认为,公司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将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由福杉投资调整为福杉投资的母公司韵达股份,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有利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实施，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关于调整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前述议案经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能 

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25 日 


